上海海事大学食堂移动支付项目技术要求
1、 投标公司资质：
1、 参与投标的公司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以及相应的经营范围；
2、 参与投标的公司应当有支付宝或微信或银联的官方授权书。
2、 项目要求
1、 帮助学校食堂搭建移动支付收款软硬件；软硬件由投标方免费提供。上海海事大学食堂和咖啡厅有收费档口160个。首期在海琴楼食堂、咖啡厅、东明路餐厅、高恒餐厅等区域试点。试点区域的收费档口共计50个，需要安装50个收费终端。每个收费终端须为双显示触摸屏加扫码仪。
2、 后台管理软件能够分级授权，并能够实现扫码机、系统后台与学校账户之间的准确对账。
3、 移动支付所收餐费应实时到学校相关账户，并在T+1之后及时到达学校的相关的银行账户。移动支付要求不收取任何支付和收款过程的手续费。
4、 能够为上海海事大学师生建立电子校园卡。电子校园卡可以在学校各类需要身份识别的地方使用。如：在食堂消费的时候，能主动识别师生身份和外来人员身份，便于学校食堂对外来人员收取搭伙费。
5、 建议在图书馆安装人脸识别门禁，在学校咖啡厅实现人脸识别支付，所需软硬件由投标方免费提供。（能否提供这一服务需要在投标文件中注明）
6、 项目中如有施工环节，施工的所有费用也由投标方全部承担。
7、 投标方还需要具备在手机APP端进行线上缴费的技术开发能力。线上缴费项目诸如学费缴纳，四六级报名缴费等。
8、 工程时间包含线路铺设、设备安装调试、人员培训。要求工程完成截止时间是2018年9月30日。
9、 [bookmark: _GoBack]投标单位需在项目投标文件中列出详细的软硬件设备清单，并且在项目合作期间负责对所投软硬件进行免费维保，维修相应时间急件不超过2小时，一般件不超过4小时。
3、 项目合作
1、 项目合作时间为期三年，自签订合同之日开始计算。
2、 合作期届满，如果双方愿意继续合作，在合同期限届满前60日双方进行协商并签署书面续约协议。
3、 合作期届满，双方不再续约的，我方在合作期限届满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将所有设备归还合作方。
4、 在保障师生个人隐私的前提下，合作期间，合作双方共享使用系统所产生的交易数据。
